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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京0111民初9102号案件退函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收到法院寄来《司法鉴定（评估）委托书》，委托我公司对（2018）京0111民初9102号案件中对青龙湖镇小马村一处农村宅院内建造的一层以下楼房及额外加项工程的用工劳务费进行评估作价。
2018年6月22日我公司联系承办法官，已告知法官此鉴定事项为工程造价相关方向范围，非我公司执业范围。2018年11月16日收到法官电话，告知我公司可将此案件退回，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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